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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事关政治安全、
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必须最大限度遏制枪爆
发案数量，最大限度减少非法枪爆物品社会面
存量，最大限度消除各类枪爆安全隐患，坚决
防止发生有重大影响的枪爆案事件，坚决防止
暴恐分子和极端人员获取利用枪爆物品实施
犯罪活动，坚决防止在重大活动及重要节点

“打响”“炸响”。
随着电商和物流寄递行业蓬勃发展，网络贩

枪问题日益突出，涉枪涉爆违法犯罪方式更加多
元、手段更加隐蔽，特别是呈现出跨区域、团伙
型、专业化新特点，给打击整治带来新的挑战。

各地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联席会议制度
优势，严格落实属地责任、监管责任和主体责
任，健全完善党委和政府牵头、相关部门主动
作为、从业单位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统一指
挥、协同作战，全环节摧毁犯罪网络、窝点、团
伙，坚决打干净、打彻底。

深入推进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既要抓早抓小、露头就打，也要适时对以往查破
案件开展“回头看”，对发现的违法犯罪线索，坚
决彻查、严厉打击、严格惩处，震慑违法犯罪行
为。与此同时，在扫黑除恶斗争进入常态化背景
下，要持续严打涉黑涉恶、涉毒涉赌、涉伞涉恐、
涉煤涉矿与枪爆交织合流违法犯罪，对枪爆物品
紧盯不放，查清来源流向，坚决追缴到位。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清缴非法枪爆物

品、查破枪爆案件，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
护、支持和配合。有关部门应在重拳出击、铁
腕治理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宣传教育，引导群众
充分了解国家关于严管严控枪爆物品的政策
法规，深刻认识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管制刀具
的社会危害性，积极检举揭发、提供线索，主动
上缴、坦白自首，努力营造“人人远离、人人抵
制、主动上缴”的良好氛围，坚决打赢“缉枪治
爆”人民战争。

抓关键才能整治到位
◎陈春艳

□本报记者 李晗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推进法治
化营商环境建设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
使命。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破
产审判作用，对破产企业进行精准甄别，
充分考量企业的发展潜能，通过破产重
整程序，助力企业走出困境，为优化营商
环境提供司法保障。

近日，法院下发的一纸裁定书，让一
个在破产困境中挣扎许久的企业看到了
希望。

通辽市力牧畜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力牧公司），主要经营牛羊养
殖、肉类加工等项目，2018年年初，因资
金链断裂导致公司停工停产，大量因债
务引发的诉讼案件涌入法院。今年4月，
力牧公司向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

产重整。
受理该案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为基础，深入分
析了企业现状和重整价值，努力寻找解
困之路。办案法官多次与企业管理人、
债务人沟通协商，最终确定了海南韶龙
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为破产重整投资人。
同时，为加快案件办理速度，法院充分发
挥强制清算与破产审判团队的作用，为
企业重整按下快进键。

考虑到该案中债权人数量较多的实
际情况，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充分运用
信息化建设成果，采用“通辽法院破产案
件办理钉平台”召开债权人线上会议，
100名债权人同时在线，案件文书、会议
议案、表决投票等全部在线推送和发起，
不到一小时就完成了《通辽市力牧畜牧
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计划（草案）》
等议案的在线审议。

“在该案审理中，我们考虑到企业是
当地的龙头企业，没有一清了之，而是积
极通过重整制度进行挽救，使企业能够
重新焕发活力。”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副
院长王胜利说。

提起重整申请后，力牧公司的普通
债券清偿金额由2600万元提升到9400
万至1.18亿元，清偿率提高了三至五倍，
最大限度保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
护了社会稳定。

看到企业“死而复生”，力牧公司分
厂厂长李鸿亭特别激动：“我们公司恢复
运营后，可解决300人的就业问题，这多
亏了法院积极发挥破产审判作用，让企
业重新焕发生机。”

去年起，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破
产案件快速审理、破产管理人等制度进
行规范，建立了专门的强制清算与破产
审判团队，并制定《清算及破产案件单独

绩效考核办法》，促进提升专业化审判水
平。今年6月，启用了“通辽法院破产案
件办理钉平台”，实现了法院审理、管理
人办理、财产处置等全流程数据留痕、实
时规范监控。

在营造公正高效诉讼环境方面，通
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全面推行网上立案、
跨域立案服务，开辟涉企案件“绿色通
道”，实行优先快速立案、保全、送达、排
期、审理、执行。同时，出台繁简分流改
革指导意见和配套制度，在全市两级法
院组建民商事快审团队42个，一审民事
案件速裁结案占比超过60%。

王胜利介绍，下一步，通辽市中级人
民法院将继续充分发挥司法促进发展、
稳定预期、保障民生的作用，坚持把平等
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贯穿于法院
工作全过程，为推进全市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破产审判，按下企业重整“快进键”
■视界

□见习记者 郝佳丽

“真是没想到，我提的建议这么
快就落实了，检察机关是真听意见、
真办实事，我给点个赞！”日前，在收
到意见落实情况反馈后，赤峰市人
大代表张翠秀对赤峰市松山区人民
检察院的做法连连称赞。

今年 6月，松山区人民检察院
召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意见征集座
谈会。会上，张翠秀代表提出了一
个困扰自己多时的道路交通安全问
题：国道G111线与赤水线都是松山
区周边乡镇、区县间相互连接的主
要交通线路，两条线路交会形成

“人”字。由于交会处车流量密集、
地形地势复杂，交通事故频发。张
翠秀作为附近居民，借征集意见之
机向检察院提出建议，希望以检察
监督之手推动问题整改。

她认为是个小建议，但检察干
警当大问题办。“收到建议后，我们
迅速到现场实地勘察，通过观测和
无人机勘测，发现该路段确实存在
安全问题。”松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
检察部干警刘亚娟说，该路段为下
坡路段，没有设置限速设施及清晰、
醒目、准确的交通信号灯；左右转弯
半径过小，仅1.5米，车辆由国道向
县道左转、由县道向国道右转，均需
占用相应车道整个路面宽度；“人”
字形路段的交叉处，隔离带上种植
的树木过高过密，影响了两个方向
驾驶人的安全视距，极易发生交通
事故。

堵住道路交通安全漏洞，刻不
容缓。检察院立即向松山区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
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在限期
内消除该路段交通安全隐患。收
到建议当日，松山区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主要负责人带队，与公路管护
和运输保障中心有关人员一同前
往现场查看情况。目前，经过科学
规划、紧密施工，该路段已按照检
察建议整改完毕。隔离带树木被
清理，消除了视野盲区，两条道路
分别安装了减速慢行提示牌，并优
化了平交道口标线。

检察建议
堵住安全漏洞

□本报记者 陈春艳

以高额奖励为诱饵骗取
“入会费”，涉案总额高达
8.53 亿元……近日，自治区
公安厅经侦总队联合乌兰察
布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特大
传销案。

今年 5 月，自治区公安
厅经侦总队通过分析研判，
发现内蒙古一家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初某、纪某、初某某等
人的农业银行账户有大额可
疑资金交易，涉嫌传销犯罪。

经查，该公司以高额奖
励为诱饵，引诱他人充值并
购买冷敷凝胶、常长清复合
雪莲果液饮品、劲风友海洋
生物液饮品、古痹通等产品
成为会员，获得推荐下线的
资格，并按照会员的消费金
额和发展团队业绩，将会员
等级设置为VIP会员、中级
会员、高级会员、总代会员等
12个级别，以发展下线会员
的人数和销售业绩为依据进
行返利，形成金字塔式层级
关系，从而骗取财物。公安
机关经初步研判后，5月 14
日立案侦办该传销案件。

据 办 案 民 警 介 绍 ，从
2020年初至2021年8月，该
公司通过线上 APP 疯狂敛
财8.53亿元，涉及全国31个
省（市、自治区），41万余名
参与者成为正式会员。自治
区公安厅经侦总队和乌兰察
布市公安局在6省份同时开
展抓捕行动，抓获犯罪嫌疑
人 35 名，查扣现金 1.25 亿
元，冻结资金 1.07 亿元，冻
结房产3300万元，共计追赃
挽损 2.65亿元，查扣犯罪平
台后台数据、企业资金账目、
公司经营台账资料等犯罪证
据若干。

目前，我区检察机关已
批准逮捕19人。

涉案8.53亿元的
特大传销案告破

□本报记者 安寅东

“阿姨，再往前走几步就是斑马
线了，您这样逆行太危险了。”呼和
浩特市乌兰察布路上，车辆、行人穿
梭往来。巡线的呼和浩特市公安局
交通管理支队赛罕大队四中队民警
张宏，正耐心地劝导一位逆行的市
民，这是他当天劝导的第5位市民。

为加大整治城市交通秩序力
度，10月13日起，呼和浩特市公安
局交通管理支队全警动员、科学布
警，通过严查严管、宣传引导、警示
曝光等方式，开展为期3个月的行
人、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治
理行动，闯红灯、逆行等不文明行为
成为整治重点。

10月 23日 12时，一场曝光不
文明交通行为的网络直播吸引了
65万人观看，点赞量 6.1万。直播
中，交警和媒体记者在新城区新华
大街展览馆东路以西沿线，徒步行
走至少10公里，对行人和非机动车
逆行、横穿马路、不戴头盔等各类不
文明行为现场曝光。网友纷纷表
示，以交通违法者的角色上镜很不
光彩，每个人都应该争做文明交通
参与者。

因为骑电动车闯红灯，市民李
先生被邀请参与“体验执法”活动。
半小时的体验时间里，李先生手握
小红旗，对其他交通违法人员进行
劝导。“虽然只站了半个小时，但是
我已经体会到了交警的辛苦，也意
识到自己的行为存在很大的交通安
全隐患。”“体验执法”，是专项整治
行动的重要举措，旨在让违法者感
受到违法行为的危害，引导其换位
思考，促进执法双方相互理解。

整治期间，各大队交警根据辖
区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出行特点，
以学校、医院、车站、商业区周边因
人流量大、人车混行和逆行导致事
故多发的路口、路段为重点区域，加
大现场查处力度，对行人、非机动车
交通违法行为及时劝阻制止，对不
听劝阻的依法进行现场处罚，做到

“见违必纠”。
截至10月31日，呼和浩特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查处行人、非
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3051起，现场
教育劝导5万余次。

争做文明交通参与者

■聚焦

□本报记者 陈春艳

2021年，全国深化打击整治枪爆
违法犯罪专项行动进入第二年，我区
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工作有序开
展。

根据自治区公安厅部署，全区公
安机关以深化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
罪专项行动、重大隐患排查整治、公
务用枪百日排查整治“三项工作”为
抓手，常态化推进枪爆危险品安全管
控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严打违法犯罪

“凡是涉枪涉爆违法犯罪线索，
必须立案侦查、一查到底；凡是涉枪
犯罪线索都要逐一查清是否有涉黑、
涉毒、涉赌、涉伞背景；凡是涉爆犯罪
线索都要认真核查是否有涉恐、涉
矿、涉煤违法犯罪行为。”这是今春自
治区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厅际联
席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的明确
要求。

为将要求落到实处，全区各地有
关部门充分发挥联席会议制度优势，
全面落实属地责任，始终保持对枪爆
违法犯罪活动“零容忍”。公安机关
以打开路、以打促查、以打促治，高压

震慑违法犯罪，坚决消除涉枪涉爆隐
患。

根据区域枪爆犯罪特点，境内制
贩、境外走私、网络贩枪、违法运输等
突出犯罪成为打击锋芒所向。有关
部门一边加强边境一线和重点口岸
的堵截、查缉、查验，一边推动打击枪
支走私犯罪国际执法合作。呼伦贝
尔市公安机关在深挖多起非法持枪
案件线索时，发现涉案枪支上线均为
覃某某，于是立案侦查，发现其利用

“水客”夹带气枪入境，并通过快递出
售至全国多地，从中牟取暴利的犯罪
事实。

截至目前，全区共收缴枪支466
支、子弹14.3万发、炸药5.4万公斤、
雷管9.6万枚、战争遗留弹药284发、
管制刀具11152把、弩63把、剧毒化
学 品 91.79 公 斤 、易 制 爆 化 学 品
1419.3公斤；破获枪爆违法犯罪案件
7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8人。

自治区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负
责人杨义介绍，今年以来，我区枪爆
违法犯罪案件数量较去年明显下降，
并呈现小型化、个人化趋势，以个人
非法持有枪支、非法持枪狩猎案件为
主。比如，犯罪嫌疑人因债务纠纷，
为泄私愤，利用爆竹等材料自制爆炸
装置藏于别人的吊车内；喜爱“野味”
的白某某等6人，多次非法狩猎。

严查枪爆物品

除了严厉打击涉枪涉爆违法犯
罪，私存私藏枪爆物品也属于整治重
点。公安民警深入林区、牧区、猎区、
矿区重点地区排查枪爆隐患，讲清非
法枪爆物品危害，讲透法律政策规
定，收缴了一大批流散于社会的危险
爆炸物品。

10月4日，兴安盟科右中旗一群
众主动到巴仁哲里木派出所上缴子
弹100发。高力板派出所民警在辖区
推广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时，居
民康某某主动上缴已故岳父自制的
土猎枪（沙枪）一把。站前派出所民
警清查出租房屋时，刘某主动将祖辈
遗留的13发步枪子弹上缴。

“3、2、1，起爆！”10月 20日 18
点30分，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石
哈河镇某矿区一处空旷地，随着起爆
命令的下达，现场腾起一朵十余米高
的蘑菇云。42枚废旧炮弹、464枚雷
管、86枚过期气象火箭弹、57 米工业
索类火工品、14.3公斤火药、175发训
练弹等危爆物品被巴彦淖尔市公安
局集中销毁。

不久前，阿拉善盟阿右旗公安局
联合某部队排爆作业组对11枚未爆
弹进行了集中销毁。“这些炮弹都是
群众发现并上缴当地派出所的。”阿

右旗公安局副局长王清说，“群众发
现枪爆物品，一定要在保证自身安全
的前提下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妥善处
置，切勿私自接触和收藏。”

与这些群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刘某某在锡林郭勒盟捡到10发子弹，
出于好奇将其收藏，并夹在被单内寄
回河南老家。尽管他不了解法律常
识，也无作案意图，但并不能改变触
犯法律的事实，于是被锡盟警方以涉
嫌非法邮寄弹药罪移交河南警方。

严管从业单位

涉枪涉爆涉危从业单位一直是
安全监管的重点。自治区公安厅制
定了重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实施方
案，要求对枪支弹药管理、重要通道
枪爆物品查控、工程爆破行业领域监
管、烟花爆竹安全燃放4个领域进行
彻底排查整治。建立健全单位自查、
日常检查、随机抽查、系统巡查的工
作机制，有助于封堵非法枪爆危险品
源头漏洞

今年以来，全区公安机关已检查
枪支弹药存储单位 1248家次、爆破
作业单位1785家次，处罚603人。如
赤峰某爆破公司为节省时间，违反爆
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违规使用、储
存导爆管，未将当日没用尽的民用爆
炸物品及时退库，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因此受到了训诫和经济处罚。
涉枪涉爆涉危从业单位安全管

理得到加强的同时，公务用枪管理也
日趋规范。5年前，通辽市城区发生
一起枪击致人死亡案件，科尔沁派出
所民警杜某某持枪杀害施介派出所
副所长包某某，曾轰动一时。还有，
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赵黎平非法持
有枪支、当街持枪杀人，自治区公安
厅原副厅长孟建伟非法持有枪支弹
药等案件，暴露出我区公务用枪管理
方面的漏洞。

对此，自治区公安厅党委采取一
系列有效措施大力整治，出台了《内
蒙古自治区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
规定之细则》等制度规定，严格规范
公务用枪管理；连续下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配枪民警状况排查等公务用
枪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等文
件，要求各地结合重大隐患排查整
治，加大工作力度，对排查出的安全
隐患实行销号管理、挂牌督办、记账
式验收，确保查得彻底、纠得干净、改
得到位。

社会和谐稳定，是最大的民生福
祉。杨义说：“群众发现掌握涉枪涉爆
线索后，可通过110电话、信件或直接
到公安机关举报，全区各地均制定并公
布了举报奖励办法，群众可到辖区公安
机关或通过政府网站了解具体规定。”

整治枪爆违法犯罪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严严！！

11月8日，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司法局普法志
愿者在包联小区逐车逐人查看行程码，筑牢疫情防
控网。 见习记者 郝佳丽 摄

11 月 6 日，自治区公
安厅交管局民警在 G55
二广高速白音查干收费
站，配合防疫人员对往来
车辆进行防疫检查。
本报记者 安寅东 摄

11 月 6
日，阿拉善边
境管理支队银
根边境派出所
民警在疫情防
控检查点执勤
时，清理路标
上的冰霜。

本报记者
安寅东 摄


